
日本語文系公告 
主旨：應屆畢業生(含延修生)核對確認歷年成績單事宜。 

說明： 

1. 歷年成績單： 

(1). 煩請班代轉發學生歷年成績單，提供個人核對畢業學分，並請公告

同學周知相關訊息。請於 115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前將簽名確認之

歷年成績單統一收齊並依學號排列後交回日文系系辦。 

(2). 注意事項： 

歷年成績單

學分核對 

 成績單顯示至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，因課程尚未結束，故下方學業總平均

成績列入計算後將偏低，請核對已修習之科目學分即可。 

 各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請參照：學校網頁-行政單位-教務處-課務組-科目

學分表。 

 畢業總學分採計畢業實得學分數。 

 

 

 

（上為參考範例，實際畢業學分以各系科訂定為準。） 

常見不能採

計為畢業學

分之狀況 

 全學年之選修課，上、下學期均須修習且及格，始核給學分。 

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一學期不及格，其已修習及格之學期學分數，不得列

入畢業學分計算。 

 重複修習科目或選修主系不承認之他系科目學分，一律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 共同科目、專業必修、專業（系訂）選修學分未達系科規定。 

 輔系、雙主修、學程未修畢應修學分數。 

語言檢定 

 

語檢審核及登錄負責單位： 

英語檢定－教務處外語診斷中心登入、註冊組審核。 

法、德、西、日語檢定－法、德、西、日文等系助理。 

 
各系畢業語檢標準請詳見：學校網頁-行政單位-教務處-註冊組-重要訊息-

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。 

畢業資格 
須同時符合各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、各系畢業語檢標準（或加修並通過本校替

代課程），方得領取學位證書。 

 若有缺修或尚未修習及格之學分，請利用最後一學期重（補）修。 

 若於在學期間曾更改學籍（姓名、身分證字號或出生年月日），尚未至教務處登錄

者，請同學務必立即至註冊組申請更改學籍資料。 

 如有其他疑問，請洽詢日文系系辦。 

日文系 啟 

 


